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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顺应时代思潮, 宋儒发展出一套理学系统用以诠释先秦儒

学, 此可谓耳目一新, 深具意义。 “当代新儒家” 唐君毅先生更曾形容, 宋

代乃道德理想飞跃之时代。 不过, 发展至清代, 知识分子有了不同的时代感

触, 认为宋学不能真正承继前学, 而应改采字义训诂方式, 才能还原先秦之

大义。 清儒乾嘉学派巨子戴震在其所著 《孟子字义疏证》 一书中, 便认定

自己的乾嘉学才是孔孟正统; 于著作开篇便探讨 “理” 字, 视先秦之 “理”
只是文理、 肌理、 条理等义, 同时反对宋儒如朱子 “如有物焉” 之总持性

天理。 对此, 怀抱着道德理想的唐君毅先生, 评论戴震的做法虽具平实之

风, 却可能遗漏了先秦孔孟儒学之真正精神。 本文将以唐先生 《原理》 一

文作为探讨依据, 先对其中的历史争议做一描述, 继而反思唐先生之说。 其

中牵涉汉宋之争, 将先分析字义训诂之说, 而后切入义理讨论。 笔者认为,
唐先生的说法鞭辟入里, 甚是独到, 可称之为 “新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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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字之意义, 自 “程朱理学” 兴起后, 便成为中国哲学史上讨论的

焦点。 自程子 (程颢, 1032—1085 年) 尝言 “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

来”① 之后, 朱子 (1130—1200 年) 志继程子而从学于道南派, 同时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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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程颢、 程颐著, 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第 424 页。



游于张南轩 (1133—1180 年)。 由南轩则可上溯至胡五峰 (1105—1161
年)。 此二系皆源于 “伊洛之学”。 虽然朱子之后开创的体系未必全同于二

程, 但根本之宗义总是不会相差太多, 故后世统称为 “程朱理学”。
宋明理学之内容, 其实也包括了心学、 气学等, 但广义上皆可置于理学

之范畴。 例如, 心学纵言 “心即理”, 亦指由心之体会而与天道、 天理感通

合一。 此中之天理, 程朱与陆王并无差异, 差别是在 “心即理” 抑或 “心
具理”。

到了清代, 理学受到了反省。 清代做学问的方式, 转义理而为训诂; 主

张透过先秦的字义训诂来辨别 “理” 字之意义, 主要指文理、 物理。 并且,
借此检视宋儒所谓 “一高挂总持之天理” 是否合于孔孟思想。 这是方法论

的改革, 方法虽为字义训诂, 但终极还是以训诂趋近义理, 从而判别义理

对错。
清儒戴震 (1724—1777 年) 为其中之佼佼者, 是为乾嘉学派之代表人

物, 后继者包括段玉裁 (1735—1815 年)、 焦循 (1763—1820 年)、 阮元

(1764—1849 年)、 刘师培 (1884—1919 年) 等。 方法论既不同, 在义理上

也产生了翻转。 此一变革, 遂令 “理” 字之争辩显题化, 产生了 “宗宋”
或 “宗汉” 两个学派。

汉宋之争其来有自。 朱子于 《大学章句序》 曾左、 右批评, 一边批佛

老之高妙而无用, 另一边亦贬经生之字义训诂,① 而未知安身立命之学。 后

者便是针对汉儒。 故朱子顺着韩愈而言 “轲之死不得其传焉”。② 其间汉儒

之学皆非朱子眼中之正统, 一直到了程子, 方才能够上接孟子。
然而, 时过境迁, 清儒重新高举汉学, 改为宗主郑玄 (127—200 年),

以汉学批评宋儒, 其间虽亦有合会者, 如所谓的 “汉宋兼采”。 然清儒之特

色已显, 便是反对宋学, 特别是程朱理学; 认为 “理” 字之解读, 如程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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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自是以来, 俗儒记诵词章之习, 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 异端虚无寂灭之教, 其高过于

大学而无实。 其他权谋术数, 一切以就功名之说, 与夫百家众技之流, 所以惑世诬民,
充塞仁义者, 又纷然杂出乎其间, 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 其小人不幸而不得

蒙至治之泽, 晦盲否塞, 反覆沉痼, 以及五季之衰, 而坏乱极矣。” (见朱熹: 《四书章

句集注》, 台湾鹅湖月刊社 1984 年版, 第 2 页) 这里批评了纵横家、 阴阳家, 又直指

佛、 老乃虚无寂灭之教。 至于 “俗儒记诵词章之习”, 即指汉儒训诂辞章之学, 朱子视

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 朱子心中的 “小学” 乃是 “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 礼乐射御

书数之文”。 六艺, 是为 “小学”, 还不到格物穷理的 “大学”。 《中庸章句序》 又提到:
“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 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 以至于老佛之徒出, 则弥

近理而大乱真矣。” (见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台湾鹅湖月刊社 1984 年版, 第 15 页)
此批评汉儒章句训诂之学, 而不知当作穷理工夫, 以为安身立命。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台湾鹅湖月刊社 1984 年版, 第 198 页。



所谓 “理一分殊” 者, 在先秦则未有。
清学过后, 再到 “当代新儒家”, 若狭义地以熊十力先生 (1885—1968

年) 一脉为主, 包括熊先生及其三大弟子等, 大致皆对清儒无多好感。 熊先

生视清儒之训诂事业只是一种工具, 既是工具便只是手段, 而非目的本身;
目的应是了解义理, 使融浃于身而成就儒者。① 而徐复观先生 (1904—1982
年) 虽专研汉学, 却 “鄙夷清学”。② 至于著作等身的牟宗三先生 (1909—
1995 年), 更是少有文章讨论清儒, 大抵几句话带过, 亦多属批评, 如形容

其思想为 “自然主义” 等。③

本文欲讨论的唐君毅先生 (1909—1978 年) 的思想近于宋学的道德理

想主义, 如谓程明道最能合于孔子之仁说, 能够感通、 感应而不麻木、 不痿

痹; 又谓陆象山最能合于孟子之立人极、 心性学等。 唐先生 《原理》 一文

分为上、 下两章, 畅谈 “理” 之六义,④ 对 “理” 字之发展, 探讨其演变的

来龙去脉, 亦对各家之言 “理” 进行调节、 合会等, 不专以一义为主而抨

击他家。 根据唐先生之研究, 宋学 “理” 字之主体道德义, 在先秦之学中

亦是有效, 甚至是当时 “理” 字之释义主流。
本文即就唐先生 《中国哲学原论 (导论篇)》 第一、 二章 “原理” 来做

一解说,⑤ 特别是第一章的第二节 “先秦经籍中之理及文理”。 这里, 将以

先秦 “理” 字之第一义作为判准来检视宋学与汉学孰是孰非, 亦将借此了

解唐先生为宋学所做之辩护是否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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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清儒所从事者, 多为治经之工具, 而非即此可云经学也。 音读正、 训诂通, 可以读书。
而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 夫子系 《易》, 已自言之……学者求圣人之意, 要当于文言之

外, 自下困功。 所谓为仁由己, 与仁者先难而后获是也。 必真积力久, 庶几于道有悟,
而遥契圣心。 否则只是读书, 毕竟不闻圣学。” 见萧萐夫主编: 《熊十力全集》 第 3 卷,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566 页。
黄俊杰指出, “胡适对 (他所理解的) 宋明理学的嫌恶, 以及对中国文化中若干不合人

道的风俗如缠足等具体事象的攻击之上……胡适对 18、 19 世纪的清代考据学颇为推崇,
他认为清学是做 ‘实事求是’ 的工夫, 用考据作基础, 考订一切古文化……徐复观对清

代考证学颇为鄙夷, 不能掩其厌恶之情”。 见黄俊杰: 《东亚儒学视域中的徐复观及其思

想》, 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09 年版, 第 79 ~ 81 页。
参见牟宗三: 《牟宗三先生全集》 第 6 卷,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第 144 页。 牟

先生的批评是否允妥, 自然还须讨论。
六义者, 有文理、 玄理、 空理、 性理、 事理、 物理。
《原理》 之作, 在 《中国哲学原论》 六书中排序第一。 唐先生有意以此进行中西学之会

通。 盖西方之哲学概论通常始于 “名理论”, 讨论名言、 逻辑, 而近于认识论, 故其以

“理” 字优先, 而比配之。



一、 宋儒之批评汉学及清儒之批评宋儒

朱子可谓宋明理学之集大成者。 对前贤如周、 张、 程等, 朱子有承继亦

有创新, 而自成一大体系。 明代之阳明虽亦体系庞大、 追随者众多, 然其学

问绝大部分亦是绕着朱子转, 或宗之,① 或反之, 主轴仍在朱子学。 故这里

讨论宋儒之批评汉学, 便以朱子为代表。 下面略举三点, 可知朱子甚是轻贬

汉学。
上文提及, 朱子曾批 “俗儒记诵词章之习, 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 此

大致指汉儒注疏训诂之业。 再者, 朱子又依韩愈之说, 认为孟子之后, 道统

不得其传,② 要待二程出世方能接续。 这中间跳过了汉、 唐之学。③ 可知朱

子并不看重汉儒, 并谓其学为 “俗儒记诵词章之习”。
此外, 朱子 《四书章句集注》 大多采用宋儒批注, 如其言: “ 《集注》

乃 《集义》 之精髓。”④ “ 《精义》 是许多言语, 而 《集注》 能有几何言语!
一字是一字。 其间有一字当百十字底, 公都把做等闲看了。”⑤ 《集注》 指

《四书章句集注》, 乃 《集义》 一书精髓; 而 《集义》 指的是 《论孟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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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阳明 “心之虚灵” 的意思, 便较近于朱子, 而远于陆象山。
韩愈认为: “斯吾所谓道也, 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尧以是传之舜, 舜以是传之禹,
禹以是传之汤, 汤以是传之文、 武、 周公, 文、 武、 周公传之孔子, 孔子传之孟轲, 轲

之死, 不得其传焉。 荀与扬也, 择焉而不精, 语焉而不详。” (《原道》) 这里谈到孟子

之后, 道统不得其传; 包括荀子与扬雄皆有小疵与不精之处, 无法担起道传重任。 荀子

偏于性恶论, 扬雄则属汉儒, 主张性善恶混。
朱子以为, 孟子之后, 道传衰落, 直至程子方得其传。 这中间跳过的儒者, 包括汉、
唐二朝儒者。 唐代有文中子、 韩愈、 李翱等人, 而韩、 李一般被称为儒学开始复兴的

标志性人物, 如韩愈有 《原道》 之说, 朱子也有道统说, 认为从尧舜到孔孟等, 至孟

子后不得其传, 二人亦同批佛、 老。 可见朱子所谓的 “俗儒”, 当以汉儒为主。 唐君毅

言: “至于就纯言义理之儒家之诸子而观, 则如 《四库全书》 所著录, 而属之儒家者,
有梁元帝之 《金楼子》。 其书卷四谓: ‘周公没五百年而有孔子, 孔子没五百年而有太

史公; 五百年运, 余何敢让焉?’ ……然 《四库提要》 考其书所及之文中子之事, 则于

时代皆不合。 然据杨炯文, 则其人实为王勃之祖, 而尝讲学者。 宋儒更称之为唐代之

儒学之传人。 然今读其书, 亦不见精彩。” (见唐君毅: 《唐君毅全集 . 中国哲学原论 .
导论篇》, 九州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329 页) 此谓唐代儒学, 其中有梁元帝 《金楼子》
一书, 便曾提到以道统自承云云。 至于文中子 (王通) 则近于三教会通。 而梁元帝之

道统说, 看来能与朱子相通。 一般而言, 汉、 唐儒者皆为朱子略过, 至于韩愈, 则可

为宋学之前导。
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 卷 19 《论语一》, 台湾文津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428 页。
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 卷 19 《论语一》, 台湾文津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440 页。



义》, 又名 《论孟集义》, 初名为 《论孟要义》;① 此为朱子所编, 主要是

宋儒关于 《孟子》 之注疏, 而以程子一脉为主, 包括尹和靖、 胡安国、 谢

上蔡等。②

戴震 《孟子字义疏证》 《原善》 等著作, 主要是以训诂方法而进行义理

诠释之作。③ 戴震偏于气学之进路, 而反对理学; 认为先秦所言之 “理”,
只是 “肌理、 文理、 条理” 等义。 此类标榜回归汉学者, 在戴震之前有日

人伊藤仁斋 (1627—1705 年),④ 在戴震之后则有段玉裁、 焦循、⑤ 阮元、
刘师培等。 他们大多自承于汉学而批评宋学, 不过后来也有提出 “汉、 宋兼

采” 之学者。
戴震 《孟子字义疏证》 采取了 “训诂明, 而义理通” 之方法论, 其中

又以 “理” 字为第一条疏证之对象。 相对于宋学来说, 这种释义法显得较

为平实, 不过同时, 道德理想也随之减弱。 戴震的问题意识是: 既然研究先

秦之 “理”, 那么便应采取先秦之古义, 而不能自做发明。
朱子结合了二程理学与周子 《太极图说》, 释 “太极” 为理, 而且为总

持义之天理; 所谓 “理” 者, 乃是一总持、 高悬、 如有物焉之 “天理”, 亦

曰 “理一分殊”, 故既有分理, 亦有总理。 然戴震反对朱子的说法, 认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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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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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澧说: “朱子 《集注》, 多本于何氏 《集解》, 然不称 ‘某氏曰’ 者, 多所删改故也。”
见陈澧著, 黄国声主编: 《陈澧集》 第 2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38 页。 此

说不可信, 因有些注疏乃汉、 宋共有, 朱子亦不能违背。 而 《集解》 在朱子 《四书章句

集注》 之先, 故朱子有所采用, 但也强调, 其精神在 《论孟精义》 一书, 则指宋学。 又

如朱子的 《大学章句》, 虽亦采用他人之注, 如郑玄注、 程子注等, 然郑氏三处, 其中

二处皆在辨析音读如何, 并非重点, 而且亦未隐 “郑氏曰” 为 “某曰”。 至于最重要的

“纲领” 处, 朱子言: “子程子曰: ‘大学, 孔氏之遗书, 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见朱

熹: 《四书章句集注》, 台湾鹅湖月刊社 1984 年版, 第 3 页) 用的是程子宋学, 而且称

以 “子程子”, 以表继承程子之志。 朱子于 《中庸章句》 亦用了 “子程子”, 列于前文。
如 《论语·颜渊》 第一条, 朱子引程伊川与谢上蔡之言: “程子曰: ‘非礼处便是私意。
既是私意, 如何得仁? 须是克尽己私, 皆归于礼, 方始是仁。’ 又曰: ‘克己复礼, 则事

事皆仁, 故曰天下归仁。’ 谢氏曰: ‘克己须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 (见朱熹: 《四书

章句集注》, 台湾鹅湖月刊社 1984 年版, 第 132 页) 朱子多引宋儒之注, 汉儒注者, 较

少引用。
“戴震论 ‘理’ 精神价值的第二要义, 是倡议科学精神、 实事求是地考核经典文献的底

蕴, 回归语言训诂的基础, 而探求其义理。 这也是人文科学未来无可回避的康庄大道。”
(见郑吉雄: 《戴震 “以理杀人” 说兼义衍释》, 台湾 《当代儒学研究》 2021 年总第 31
期, 第 130 页) 此论戴震以训诂论理, 而有重视个体之优点。
如伊藤氏所著 《论语古义》 《语孟字义》 等, 即主张返回古学, 反对宋学。
焦循 《孟子正义》 一书义理, 可谓以戴震为主。 “ 《孟子字义疏证》 性道之谭, 如风如

影, 先生明之, 如昏得朗。 先生疏之, 如示诸掌。” 见戴震撰, 杨应芹、 诸伟奇主编:
《戴震全书》 第 7 卷, 黄山书社 1994 年版, 第 387 页。



者皆是分理、 别理, 而无总持义之天理, 并且只是客观地、 自物上观之理,
而非主体道德之理。 戴震释 “理” 如下。

理者, 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 是故谓之分理; 在物之质, 曰肌

理, 曰腠理, 曰文理; 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 谓之条理……天下事

情, 条分缕析, 以仁且智当之, 岂或爽失几微哉。 《中庸》 曰: “文

理密察, 足以有别也。” 《乐记》 曰: “乐者, 通伦理者也。” 郑康成

注云: “ 理, 分也。” 许慎 《 说文解字》 曰: “ 知分理之可相别

异也。”①

“古人之言天理者何谓也。 曰理也者, 情之不爽失也, 未有情不得

而理得者也。 天理云者, 亦言乎自然之分理也, 自然之分理, 以我之情

絜人之情, 而无不得其平是也。” (《疏证》 上二) “情与理名何以异?
曰在己与人皆谓之情。 无过情, 无不及情之谓理。” (《疏证》 上三)
“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 谓之义。 凡一人以为然, 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

易也, 此之谓同然。 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 名曰理, 如斯而宜, 名曰

义。” (《疏证》 上四) “理义者在, 事情之条分缕析, 接于我之心知,
能辨而悦之。 ……思者, 心之能也, 如火光之照物, 所照者不谬也。 不

谬之谓得理, 疑谬之谓失理。 惟学可以增益其不足, 而进于智。 故理义

非他, 所照所察之不谬也。” (《疏证》 上六)②

这里, 戴震引用了 《孟子》 《中庸》 《乐记》 等书, 视先秦之 “理”
皆为分理、 条理, 如 “义理之悦我心” (《孟子》)、 “不能反躬则天理灭

矣” (《乐记》)、 “文理密察” (《中庸》) 等。 这里, “理” 并无如宋儒所

言总持义 “天理” “理一” 等意思, 只是客观之条理, 不具备主体道德之

意义。
戴氏认为, 理是客观的, 而人具备血气心知之性, 以此心知去面对客观

之理, 能够知之而不谬其条理者, 则为正。 关于这一点, 余英时 (1930—
2021 年) 称之为 “智识主义者”,③ 或称为 “道问学”, 即以心知面对客观

之分理, 而无分缕之差谬, 如实而知, 谓得其理。 又或曰, 知理而回应以既

仁且智, 恰到好处, 亦是得理。
戴氏之说既有拥护者, 亦有批评者。 拥护者如前述; 而批评者, 如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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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戴震: 《戴震集》, 里仁书局 1980 年版, 第 265 页。
唐君毅: 《唐君毅全集 . 中国哲学原论 . 导论篇》, 九州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6 页。
“一言以蔽之, 东原的哲学彻头彻尾是主智的, 这是儒家智识主义发展到高峰以后才逼

得出来的理论。” 见余英时: 《历史与思想》,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6 年版, 第

152 ~ 153 页。



树 (1772—1851 年)、 朱一新 (1846—1894 年) 等。① 当代如牟宗三、 刘述先

(1934—2016 年) 等, 亦批其说造成了道德自觉、 主体理想性之减少等过失。②

二、 “当代新儒家” 对前贤之反思

民国以后, 西风东渐, 戴震平实之学风, 亦受到某些学者之拥戴, 如胡

适 (1891—1962 年)、 梁启超 (1873—1929 年) 等。 梁氏称戴震具备实证

主义精神, 堪称一哲学革命家。③ 胡适则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

(1859—1952 年) 的学生, 讲求实事求是, 同样称许戴震。
但是也有另一种声音, 来自 “当代新儒家” 之熊十力先生, 以及他的三

位重要学生———牟、 唐、 徐等。 此派学风标榜 “返本开新”, 其实也就是所谓

“中西会通”, 主张须在儒家固有传统之上吸收西学之长。 当面对汉、 宋之争,
此派则大致倾向宋学, 对汉学或戴震并无太多好感。 于此前文已述及。

这里仅就唐君毅先生的观点来做讨论。 面对戴震, 唐先生有所批评, 亦

有所同情与理解。 同情的一面, 如赞许戴震之谓宋学 “以理杀人”, 此可补宋

学之失。 而批评的一面, 则是多过赞许, 如戴震曾解 “天命之谓性” 之 “命”
字, 是为 “命定”, 此一改宋儒所释 “命令”, 而唐先生认为不妥, 甚至形容

此举不啻 “哲学之贫乏”, 尽管具有学风平铺实然之优点, 但缺乏道德理想。
唐先生还认为, 戴震的学说近乎荀学。 戴震曾提出 “血气心知” “以

情絜情” 等说法, 唐先生对此进行补充, 认为应当视其为 “两层存有”。
此因一己之悦于食色, 好像是自然不过的事, 然而若是要求舍弃自己的食

色之欲, 改为给人食色, 这便不是容易的事了。 因此, 该将 “对己、 对

人” 分为两层, 若只如戴震所谓 “气论” 之一层, 则难以达成 “以情絜

情” 之 “达情遂欲”。
限于篇幅, 接下来仅针对唐先生对戴震论 “理” 之看法来做探讨。 戴

震以先秦 “理” 字古义而来驳斥宋儒, 甚是于理有据。 不过唐先生却凭借

自身之钻研, 回辩戴震关于先秦 “理” 字之解释并非如其所言。 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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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朱一新说: “读书穷理, 足以自娱, 乐行忧违, 贞不绝俗, 愿勿以有用之身而逐于无涯

之知也。” (见康有为撰, 姜义华、 张荣华编校: 《康有为全集》 第 1 集,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320 页) 有人说此论近似朱子 “格物穷理”, 亦或视此论为汉、 宋

之调和者。 而方东树著有 《汉学商兑》, 亦对戴震提出异议。
刘述先说: “梨洲突出流行中之主宰义, 还能不失宋明理学之基本规模。 但如再滑落一

步, 把理当作流行中的秩序看待, 如戴震的说法那样, 则超越义尽失, 反而背离了孟子

的精神, 此不可以不察。” (见刘述先: 《黄宗羲心学的定位》,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6 年

版, 第 137 页) 此视梨洲尚未下堕, 而视戴震为下堕之学。
参见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35 页。



唐先生治学之精深以及毫不马虎之态度, 实乃 “当代新儒家” 中能如此回

应戴震而侃陈深义之第一人。①

三、 唐先生评戴震之 “理”

(一) 宋儒可言 “理先气后”
唐先生总摄中国哲学所言之 “理”, 归纳而为六义, 并且六义之间各有

攸当, 不可相非。 例如, 清儒秉持先秦古义, 将 “理” 解为 “肌理、 分理、
条理”, 宋儒则解为 “如有物焉之太极之理”, 此既是 “主体自觉之理”, 亦

是 “总持之理”。 二解各有攸当, 不应相非。
然而, 若是以先秦孔孟、 诸子之 “理” 为标准, 既有标准, 则可论断

是非。 只是经过了一番研究, 唐先生反倒认为, 朱子所崇之 “理” 正是先

秦 “理” 字之第一义, 戴震之解则反倒是先秦 “理” 字之第二义。
宋、 明儒所言之性理, 代表着高举之道德天理与道德理想, 至于清儒所

解之条理、 分理等义, 则不具备道德理想性, 只是现实客观的各别之理。 唐

先生认为, 程朱之 “天理” 并不先从外在客观上谈起, 而是从人心之体会

开始, 继而向上赋予天道。
那么, 唐先生为何能说, 宋学如程朱所言性理、 天理, 是人心先体会的

道德之理呢? 此因朱子曾提出 “理先气后”, 故知 “性理” 当为优先; 若如

王船山讲究 “事理”, 有其事, 方有其理, 则理不当在先。 唐先生强调, 若

是道德之理, 才可言 “理先”, 如先要有个道德自觉之想法, 而后其气依此

跟进, 即所谓的 “以志帅气”。 故唐先生判程朱理学之 “理”, 是为道德之

理, 而且为理先之理,② 至于事理或客观之理, 则不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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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宋儒批汉儒, 到了清儒, 站在汉学立场, 反批宋儒, 其中以戴震为首。 到了当代新儒

家, 特别是熊十力一系下来, 站在宋儒观点, 反批清儒。 徐复观先生认为清儒不能继汉

儒, 但面对戴震处, 未能一一辨析; 熊十力批清儒所治者乃读经之工具, 而不是经典本

身, 更不是生命学问, 但细节处皆未能辨析; 牟宗三批清儒为下堕的学问, 亦没有说明

理由。 唯有唐君毅先生, 以论理的方式, 一一响应戴震之质疑, 这是最能说服人心的,
而不只是如上述之前贤, 流为情绪之反对。 故本文讨论唐先生之说法。
“因而天地未有生人之事时, 说天地已有生人之理, 已有能生 ‘具何种生理心理之人’
之理, 已有能生 ‘行何道之人’ 之理, 亦复可说。 至于克就人之性理言, 则人未作成圣

成贤之事时, 吾人仍可说人有当成圣成贤之性理。 如人不先具此性理, 吾人又如何能责

诸他人与自己? 故克就性理对尽性之修养之事而言, 毕竟是理先事后, 由此亦可说理先

气后。 此即朱子之论所由生。” (见唐君毅: 《唐君毅全集 . 中国哲学原论 . 导论篇》, 九

州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50 页) 依唐先生, 道德先在之理, 称为 “形上学之先在”, 用

以反对如冯友兰所说 “逻辑性之先在”。 此形上先在之理, 乃是真实之自我之理, 亦是

一切真实存在之根据。 则现实之我, 反而不真, 也必须以形上之理为本。



(二) 批评戴震之 “理”
对戴震所解先秦古义之分理、 客观之理, 唐先生提出以下两点予以

驳斥。
此种视理为分的、 别的, 又属于所察见之客观对象方面之说, 是否即先

秦经籍中所谓理之主要含义? 如从鳃理①腠理肌理②色理一类名谓看, 则理

诚可说是属于察见之客观对象上之形式或相状。 然笔者下文将说明, 此并非

理原来之主要含义。 至于谓理皆从分与别方面说, 而与道之从总的与合的方

面说者不同, 则虽大体上能成立, 亦有未尽然者。③

这里先提示两点: 一者, “理” 作为客观形式、 相状之肌理、 色理等

义, 虽亦大致无误, 却非先秦言 “理” 之主要含义; 二者, 彼 “理” 字之

第一义, 应是主观的道德之理。 戴震所言先秦之 “理” 重于分别说, 是为

分理、 别理, 却不尽如此。 此因 “分理” 还可再区分为 “平铺而割裂之分

理” “整全中相续之分理” 两种。 试予以说明。
1. 在物之理并非先秦主要古义

(1) 文字书类中 “理” 字何义?
依唐先生, 先秦诸子中较为接近戴震之 “理” 者, 如分理、 文理、 事

理等, 可举 《韩非·解老》 为例。④ 文曰:
道者, 万物之所然也, 万理之所稽也。 理者, 成物之文也; 道者,

万物之所以成也。 故曰: “道, 理之者也。” 物有理, 不可以相薄, 物有

理不可以相薄, 故理之为物之制。 万物各异理, 万物各异理而道尽。⑤

“道” 为万理, 是为客观万物之理;⑥ 而“理” 也是别理、 文理、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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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说文解字·玉部》: “玉, 石之美, 有五德: 润泽以温, 仁之方也; 理自外, 可以知

中, 义之方也; 其声舒扬, 专以远闻, 智之方也; 不桡而折, 勇之方也; 锐廉而不技,
絜之方也。” (见许慎: 《说文解字》,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0 页) “ 理自外,
可以知中”, 意指由外部之理而得知其内。 “鳃理” 通于 “ 理”。
指肌肉皮肤的内部纹理。
参见唐君毅: 《唐君毅全集 . 中国哲学原论 . 导论篇》, 九州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9 页。
兹举戴震所言理之一处, 云: “情得其平, 是为好恶之节, 是为依乎天理。 (《庄子》: 庖

丁为文惠君解牛, 自言: ‘依乎天理, 批大郤, 导大窾, 因其固然, 技经肯綮之未尝,
而况大軱乎!’ 天理, 即其所谓 ‘彼节者有间, 而刀刃者无厚, 已无厚入有间’, 适如其

天然之分理也。)” (见戴震: 《戴震集》, 里仁书局 1980 年版, 第 266 页) 戴震既举

《庄子》 为证, 则唐先生便举 《韩非·解老》 与之相应, 并做进一步的说明。
王先慎撰, 钟哲点校: 《韩非子集解》, 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第 146 ~ 147 页。
“兹按 《韩非》 之 《解老》 篇代表一方向之发展, 此则为纯视道为客观之物之道者。 吾

前尝引 《韩非·解老》 之文谓: ‘道者, 万物之所然也, 万理之所稽也。 理者, 成物之

文也。 道者, 万物之所以成也……’ 此即明是以道为成此各有定理之万物之客观的道或

大理。” [见唐君毅: 《唐君毅全集 . 中国哲学原论 . 导论篇》, 九州出版社(转下页注)



①理。① 此说相当接近戴震之说。
不过, 类似 《韩非子》 之 “理” 者, 是否即先秦之主流释义呢? 唐先

生强调, 如果戴震正是为了反对儒家朱子性理之说, 而且书名又为 《孟子字

义疏证》, 则应当聚焦于儒家此时期 “理” 字之说才对。 唐先生言:
谓理之主要涵义, 乃指吾人所察见之客观对象上之形式相状, 首与

“理, 治玉也” (《说文》) “理, 顺也” (《广雅》) “顺, 犹理也” (《说

文》) “理, 犹事也” (《玉篇》) 之言不合。 治玉之事明为人之一种活

动, 顺是人之顺, 事是人之事。 皆不直接指客观外物而言。 ……由是再

引申, 而以治与理同义, 治民之官乃亦称理官, 而法亦可以称理。 至于

上文所引 “理万物”, “理财”, “刚强理直”, “疆理天下”, “别交正分

之谓理”, 皆同是自人之活动方面说, 而涵 “治理” 之义者。 此类之

言, 在古代经籍中, 正远较用理以指客观外物上之鳃理腠理肌理等形式

相状者为多。②

这里, 唐先生找了 《说文》 《广雅》 《玉篇》 等文字训诂一类书籍,
以及儒家经书 《诗经》 为证, 认为 “理” 字若以客观在物之理为主, 则

与文字书类所述冲突。 这是因为从这些文字书来看, “理” 字要义概有三。
(1) 治玉: 引申为治理的意思。 (2) 顺: 人之依理而行。 (3) 理: 事也,
或从事。 三者皆可当动词, 亦皆指主体之活动。 其中第三项, “事” 若当

名词, 是事物之理。 而 “事物之理” 究竟属于客观, 还是主观? 究竟是主

体之事, 还是客体之事? 此则见仁见智。 其实可以既主观又客观, 乃人之

主体面对事物时, 有其该当如何之应然判断, 以及该当如何完成之构设,
此为事理。

那么, 上引 《韩非·解老》 虽亦言事理, 亦难说是单指客观在物、 在

事之理。 此如伊川所言 “在物为理, 处物为义”:③ 事物之理, 虽为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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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

②
③

(接上页注) 2016 年版, 第 298 页] 意思是, 《韩非·解老》 一篇, 代表着老子道论于

客观面之义理, 如以 “道” 为大理。 若是王弼之解老, 则近于主观境界之道, 因此牟宗

三与唐君毅皆视王弼老学为主观境界之形上学。 因此, 老子的道论可往客观义, 亦可往

主观义发展。
“人有祸则心畏恐, 心畏恐则行端直, 行端直则思虑熟, 思虑熟则得事理, 行端直则无

祸害”。 (见王先慎撰, 钟哲点校: 《韩非子集解》, 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第 135 页) 其

中 “事理” 者, 指事上之理: 事物之当该而然的道理。 此近于客观与主观之间, 然万物

有万理, 依唐君毅之判, 此近于客观个别之理。
唐君毅: 《唐君毅全集 . 中国哲学原论 . 导论篇》, 九州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9 页。
“不失其时, 则顺理而合义。 在物为理, 处物为义, 动静合理, 义不失其时也, 乃其道

之光明也。” (见程颐: 《易程传》, 台湾泉源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352 页) 此段似以理

为客观外在, 然此非伊川本义。 伊川主张 “性即理”, 此性理亦是处物之理, 而为主观、
主体义。



然人见此客观, 而于心中生起该当如何之道理。 此则属于主观、 道德之理。
依此, 唐先生认为, 理者, 治理, 乃人之主体性活动, 并非就客观性而言。
若说成了客观之文理、 肌理等, 反倒是引申之义; 系依着治理玉石, 从而引

申出了玉之纹路、 条理等意思, 也才发展出所谓客观之肌理、 腠理等。
至于 《诗经》 “我疆我理” 亦是引申义, 系由最初之 “治玉” 以至此处

之 “治理土地”、 治民之事等; 而在此引申过程中, 不管是治玉或治土, 人

的主动性与主体义不变。 这反而是先秦言 “理” 之大宗, 不仅数量多, 重

要性亦居首, 而非戴震所言之以客观文理为第一义。
(2) 在儒家典籍中 “理” 字何义?
唐先生为回辩戴震, 旁征博引先秦时期文献甚多, 包括墨家、 道家、 儒

家等。 这里特别选定儒家经典来做说明。 以下分述之。
关于 《孟子》, 唐先生提到:

《孟子》 书中言理, 上文已说只四见。 “理义之悦我心” 之理, 是

从我心方面说甚明。 “始条理者智之事, 终条理者圣之事” 一段中之

“智” “圣” 是人之精神上之德性。 此条理亦是从人心方面说。 “稽大不

理于众口” 一语之意, 是说稽之为人, 他人皆不以之为然, 亦是自人心

态度方面说者。①

“理” 字在 《孟子》 中出现仅四处。 如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谓理

也, 义也。 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故理义之悦我心, 犹刍豢之悦我口”,
“理义” 者, 道德之规范, 乃人心之所同然。 “然” 之字义, 原本指 “以火

烤肉”, 而有犬在旁垂涎不已。 此虽是众人同悦, 亦先要从个人之道德体证

开始, 此一过程乃是主观而普遍的。
又如 “始条理者智之事, 终条理者圣之事” 一段, “始条理” “终条理”

本指金声、 玉振之演奏, 而后延伸出需要达到 “智、 圣” 之程度或努力,
方能完成圣贤事业。 这些都与道德性理有关, 而为 “理之先在”, 自是从主

体之道德体验而言。
最后, “稽大不理于众口” 一句, 意思是, 众人之口都认为稽之为人不

讲道理, 或说稽之为人不合于人心之所向。 此可与 “理义之悦我心” 者同

义。 故唐先生以为, 《孟子》 此四处 “理”, 大致都是主体道德义, 而不如

戴震所言 “客观事物之条理” 等义。
关于 《礼记》, 唐先生提到:

至于 《礼记》 中之言理, 则又偏在人之意志行为之活动方面说。
《乐记》 “人生而静” 一段, 言 “好恶无节于内, 知诱于外, 不能反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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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天理灭矣”, 明是就人内部对好恶之节以说天理, 而与对外感物之事

分开而说。 故郑注谓 “理犹性也”。 《祭义》 谓 “理发乎行”, 《乐记》
谓 “理发诸外”, 亦是自人之内心之情之表现于 “容貌之进止” 上说

者。 《乐记》 谓 “乐者通伦理者也”。 此所谓通伦理, 宜即指此文上下

所谓乐之能使 “君臣上下听之, 莫不和敬; 在族长乡里之中, 长幼听

之, 莫不和顺; 在闺门之内, 父子兄弟听之, 莫不和亲; 合和父子君

臣, 附亲万民” 而通人伦间情谊, 而与礼之重别之义相对说。 此正不宜

如郑注之训为分。 至于 《丧服四制》 中 “知者可以观其理焉”, 郑注

“理义也”, 又 《乐记》 “礼也者, 理之不可易者也”, 郑注 “理犹事

也”。 此二理字, 皆指人在丧礼及其他行乐之事, 能合当然之义上说。
是见 《礼记》 中所谓理, 大皆自人之意志行为活动上说者也。①

这里有两个重点。 第一, 反对郑玄于 《乐记》 “乐者, 通伦理者也” 中

视 “理” 为 “分”, 因为 “乐” 之要旨在于使人伦 “和合”, 使成一和谐整

体。② 第二, 证明 《礼记》 各篇章常就人之主体意志与活动而言。
唐先生此处之所以反对郑玄, 理由在于, 《荀子》 与 《乐记》 具有共同

之说, 所谓 “乐以合同, 礼以别异”, 故礼之理是为分、 为别; 但乐之伦

理, 则为合同, 应为大理, 而非分理。 伦理虽可分为五伦之理, 但 《乐记》
原文亦提到: “君臣上下听之, 莫不和敬……合和父子君臣, 附亲万民。”
这是令五伦合同, 而为 “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 以至整个家国天下之

和同。
关于 《荀子》, 唐先生提到:

《荀子》 一文言 “理” 处甚多, 代表着由春秋至战国时代 “理” 字

之分析愈趋精密。③ 《荀子》 所言 “理” 有着各种面向, 而非单一定义

所能制约。
唐先生言:

然荀子虽承认有不关人之道德之纯知之思想活动中之理与物理, 荀

子同时又不重视此类理, 而不视之为真正之理。 乃喜用大理之一名, 以

拣别此类之理。 荀子在 《儒效》 篇既言: “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 无益

于理者舍之, 夫是之谓中说。” 后即更曰: “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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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 《唐君毅全集 . 中国哲学原论 . 导论篇》, 九州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10 ~ 11 页。
“乐记曰: ‘乐者, 通伦理者也。’ 郑康成注云: ‘理, 分也。’” (见戴震: 《戴震集》, 上

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第 265 页) 唐先生与戴震皆引用了郑玄之言, 然戴震视郑氏

往客观事物之理走, 唐先生则视其往主观之理走。 郑玄乃清代汉学家之所宗主, 而唐先

生亦大抵唯有此处反对郑玄。 若如 《乐记》 “天理灭矣”, 郑氏解此为 “天性灭矣”, 天

性者, 指好恶于内之天性, 此本是主体之事。 唐先生对此则不反对。
例如, 《论语》 无 “理” 字。 《孟子》 言 “理”, 亦仅有四处。



白同异之分隔也……虽有圣人之知, 未能偻指也。 不知无害为君子, 知

之无损为小人。” 《礼论》 篇亦谓: “礼之理诚深矣, 坚白同异之察, 入

焉而溺。” 是见荀子所谓理, 又可不包涵一切纯知之思想上之推理。 彼

于 《解蔽》 篇既言 “以知, 人之性也; 可以知, 物之理也” 以后, 又

谓: “以可以知人之性, 求可以知物之理, 而无所疑止, 则没世穷年不

能遍也。 其所以贯理焉, 虽亿万, 已不足以浃万物之变。 与愚者若一。”
是见荀子既承认一切客观存在之物理, 而又以人不当求遍知此类之理。
荀子所以不重纯知之思想上之理与物理, 其根据之理由, 正在荀子之唯

以礼义文理之理为理, 为真正之理, 为大理。 荀子常提及大理, 如谓

“制割大理”, “人之患在蔽于一曲, 而暗于大理” (《解蔽》), 又谓尧

舜禅让之说, “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正论》)。①

唐先生认为, 《荀子》 所言之 “理”, 大致包括三种: 一者, “大理”
“礼义之理”; 二者, “物理”; 三者, “认知之理”。 第三种意涵的出现, 应

是荀子为了 “正名”, 而与当时的名家、 墨家激辩所致。 第二种 “物理” 的

意思, 则与戴震所言 “文理、 条理、 客观之理” 等甚为接近。
不过, 后面两种 “理” 却非荀子看重之 “理”, 唯有 “礼义之理” 才是

真正之理、 “大理”。 此因荀子总是 “隆礼义而杀诗书”, 也经常使用 “大
理” 一词, 以与后面两种 “理” 做拣别。 既有 “大理” 之称, 也就显得

“物理” “认知之理” 之偏小, 不受重视。 故知, 戴震之 “理” 义, 在 《荀
子》 处亦不能证成。

2. 先秦古义具备且重视总持义

(1) 先秦之 “分理” 又有两种

唐先生辩戴震的第一个策略, 是反对其只有客观在物之理而无主观道德

之理, 如 《荀子》 喜谈 “大理”, “物理” 等则不受其青睐。 第二个策略,
则是探讨戴震所言 “分理、 别理”。

唐先生认为, 先秦所言分理、 别理可有两种意涵: 一是 “横的平列的分

别”, 即静态平铺下万物散殊之分别; 二是 “纵的或先后的分别”, 即动态

历程下相继次序之分别。 特别是后者的分别或分理, 乃是大理 (即一总持

者) 其中的一部分, 各分理之间必定关联, 无法独立出现。 而后者方为先秦

“分理” 之原始义, 前者反而是引申义。 而戴震之 “分理” 只是前者静态之

分别义, 此如韩非所重者, 然他家则未必如此。 唐先生言:
至于由韩非子至戴东原以降所谓理是从 “分” 从 “别” 之方面说,

则大体上亦未为非是。 朱子曾谓: “道字宏大, 理字细密。” 故先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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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家中孔孟老庄皆重道, 唯荀子重分重别而重礼与理, 《墨辩》 亦较

《墨子》 本书更重理。 由重道而重理, 乃表示思想分析能力之增加。 然

如谓先秦经籍中只有此涵分别义之理, 而无涵总持义之理, 亦复不然。
在此吾人首当分别 “分别” 有二种: 一种是横的平列的分别, 如一眼

所见天高地下万物散殊之分别。 一种是纵的或先后的分别, 如 “物有本

末, 事有终始” 中之本与末、 终与始之分别。 前者是静的分位上之相差

异, 后者成动的历程次序。 理之一名, 可用在各物之静之分位之差异

上, 亦可用在一动之历程之次序上。 韩非子之说理, 明是从各物之方

圆、 白黑之分位之分别上看。 戴东原说理条分缕析, 察之几微, 以使人

我之情得其平上说, 亦是指人我分位上之分别。 依吾人之意, 则韩戴二

氏以降所谓分别之理, 在先秦经籍中乃第二义或引申义分别之理, 而非

第一义原始之分别之理。 在先秦中第一义原始义之分别之理, 应是指动

之历程中之分别之次序, 而且是指人之内心思想态度行为之历程之次

序者。①

唐先生谈到, 孔孟老庄重道, 道者, 总持义, 即皆重道之总持, 如 《论
语》 “吾道一以贯之”, 《老子》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庄子》 “夫道有情有信, 无为无形……自古以固存, 神鬼神帝, 生天生

地”。 至于理者, 因其有分, 故荀子重礼之别异与理之分别。 而如 《墨辩》
则重思辩之理。 又依朱子: “道字宏大, 理字细密。” 故 “形而上者, 谓之

道” 一处, 朱子解为太极之道。 至于理, 在朱子既言大理, 亦言分理, 即所

谓 “理一分殊”。
唐先生在此先是承认戴震所言之分理、 别理, 然又强调其说未得先秦古

义之全部。 原因在于 “分理” 可有两种。 一种是静态下之区分, 如韩非所

言物态之白黑长短、 戴震所言理之条分缕析。
另一种则是动态相继、 总持意义下之分理, 如 《大学》: “物有本末, 事

有先后。” 此中先、 后之各事, 或本、 末之别物即其所指, 并且必定置于一总

持、 动态历程之下而彼此关联。 而这才是先秦 “分理” 之原始义, “而且是指

人之内心思想态度行为之历程之次序者”。 比如孝顺之理, 为人子该当知晓各

别温凊之节, 如温之理与凊之理两者不同, 然皆总持于一动态历程之孝子

心中。
唐先生认为, 戴震只继承了韩非而未继承他家, 而且先秦原始义 “别

理、 分理” 最重要者亦指动态相续且总持于一大理之下的分理, 而非静态、
分立下的分理、 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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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纵贯分理而成一总持之理

唐先生又举 《孟子》、 《诗经》 与 《乐记》 等, 来说明此前后相继别理

之总成一大理。 其文曰:
吾人谓理之原义, 是指人之活动之历程中之次序条贯, 因而不只有

分别义, 且有总持义。 此亦可由理为治玉, 理从里, 里为人所居, 里从

田, 田为人之治土所成等处以知之。 治土、 治玉, 皆为人之一活动行为

之历程。 《诗经》 之 “我疆我理”, 旧注曰分地里也。 此分地里, 自为

我之一活动。 孟子说理义之悦我心, 亦非谓理义为一对象之谓。 孟子最

反对行仁义而主张由仁义行, 则理义悦心云者, 即谓人由仁义行之活

动, 使我心自悦而已。 孟子又谓: “金声也者, 始条理也; 玉振之也者,
终条理也。 始条理者, 智之事也; 终条理者, 圣之事也。 智譬则巧也。
圣譬则力也。” 礼之由金声至玉振, 修德之由智至圣, 射之由巧至力,
皆在人之一整个之动的历程中。 则此所谓条理, 乃指一历程中之次序条

贯甚明。 曰始条理终条理者, 言始终乃一条理之始终也。 ……又 《乐

记》 人生而静一段说: “感于物而动……物至知知, 然后好恶形焉。 好

恶无节于内, 知诱于外, 不能反躬而天理灭矣。” 人之感物而动以生好

恶, 原为一不断发生之动的历程, 而天理之节好恶, 亦为一不断显其主

宰好恶之动的历程。①

唐先生认为, “理” 字之先秦原义, 大多是总持义下历程相续之中的分

理。 举 《孟子》 为例, 其言 “始条理、 终条理” 者, 本指典礼上乐章演奏

之起始与终结, 并由此比喻人之成德之由智至圣, 或是射箭功夫之由巧至

力。 而虽各为分理, 却能汇归于一整体之纵贯相续的动态历程, 此时便具备

一整全义。 若套在孟子身上即 “理义之悦我心”。 以仁义内在, 若令此生生

之理不断发生、 相续纵贯, 则吾心自悦。 此孟子主张 “由仁义行”, 而反对

“行仁义” 之深意。
又如 《诗经》 “我疆我理”, 理者, 治地。 言就一整体之地而来分配、

给予治理。 例如, 井田之地, 分给八家, 中为公田; 八家虽各治, 而终归一

整体。
至于 《乐记》 “好恶无节于内, 而知诱于外, 不能反躬, 则天理灭矣”,

郑玄解此 “天理” 乃天性也; 唐先生同意此说。 然郑玄视 《乐记》 之

“理”、 此处 “天理” 是为分理, 唐先生则不同意。 理由在于, 此虽为分理,
然如前述, “分理” 可分为两种: 一是静态、 各别独立之分理, 二是动态、
相续关联之分理。 而唐先生认为只能是后者。 以人之感物而动, 由此生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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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之心, 这是一个动态连续的生发过程, 而非静态, 并将归汇于一生发好恶

之心的 “天理” 之下。
由上数例, 可知在先秦儒家经典诸如 《诗经》 《孟子》 《礼记》 等书中,

“理” 字含义未必同于戴震所说。

四、 对唐先生说法之反思

以下, 就唐先生前述论证, 提出若干看法。
(一) “理” 字诠释, 各家不同

戴震批评朱子, 唐先生则站在朱子这边予以回辩, 认为朱子之 “理”
义, 在先秦不仅有凭据, 更是大宗。 不过, 戴震是如何批评朱子的呢? 其

言: “ (程朱) 以理为如有物焉, 得于天而具于心。”① 此 “如有物焉” 云

云, 似是以 “理” 为一客观外物。 而唐先生之主要诠释, 则是以 “理” 为

一内在、 主观之道德理想。 二说之含义不同, 似未能有效响应。
唐先生认为, 朱子之推高如有一物之天理, 乃由吾人心性之理之自觉体

会, 继而往上规定于天的。 然而, 朱子之 “理” 是否如此? 却不可如戴震

所言: 乃先得于天, 而后具于心者? 这恐怕是见仁见智了。
唐先生解朱子所言 “理先”, 乃形上学之先在, 而不只是逻辑之先; 系

以人之道德自觉理想为先, 而后身上之气依此理而提升, 即所谓的以志帅

气、 以理生气。 不过, 这也只是一种诠释。 “理先” 之说, 并非所有人肯

认, 也有视为逻辑之先者, 如冯友兰。 又或如客观外在之 “理神论”, 近似

老子的 “道”, 亦可言 “理先”。
(二) 戴震之 “理”, 皆为客观?
唐先生论辩之第一策略, 视戴震所言肌理、 条理、 分理、 文理等为一客

观在物之理, “性理” 则是主观之理。 然此主观、 客观之说, 在 《戴震集》
中是看不到的。 例如, “文理” 一词, 是为人文之理, 通于 “伦理”, 如

《乐记》 “乐者, 通伦理者”, 戴震举郑玄之说而为 “分理”。 然此人伦之理

在戴震而言, 便只是客观而没有主观义吗?
一般所谓的客观, 亦是由多数主观形成的。 当戴震反对 “理” 之 “如

有物焉, 得于天而具于心” 时, 似乎正是反对一客观、 外在而独存之物。 而

戴震亦尝言: “子曰: ‘其恕乎!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大学》 言治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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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不过曰 ‘所恶于上, 毋以使下, 所恶于下, 毋以事上’, 以位之卑尊

言也, ‘所恶于前, 毋以先后, 所恶于后, 毋以从前’, 以长于我与我长言

也。 ‘所恶于右, 毋以交于左, 所恶于左, 毋以交于右’, 以等于我言也。
曰 ‘所不欲’, 曰 ‘所恶’, 不过人之常情, 不言理而理尽于此。”① 这里引

了 《论语》 《大学》 等说, 最后评道: “不言理而理尽于此。” 为何理能尽于

此? 乃是一种絜矩之道: 以情絜情、 以己度人之同理心。 这也是得理。 若

然, 亦难归类戴氏所言之理只是客观外在的条理、 分理, 而没有主观自觉道

德之理。
(三) 程朱之 “理”, 皆为主观?
至于 “程朱理学” 之 “理”, 唐先生视其乃从人之主观道德自觉而生,

而后上提于天, 故曰 “理先气后”, 如明道所言 “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

来”。 此明确指出人之主体自觉。 然另一方面, 亦曰其 “理” “不为尧存,
不为桀亡”。 又如只当言 “服牛乘马”, 而不谓 “服马乘牛”, 正是客观地顺

任马性、 牛性。 再如 “所怒在彼”, 故能不迁怒等, 这些都有客观意思, 而

不全是主观之理。
(四) 客观或主观, 区分不易

话说回来, “服牛乘马” 一语, 看起来固然是尊于客观之牛性、 马性,
然若如庄子所言———落马首、 穿牛鼻, 亦皆人之主观, 则所谓 “服牛乘马”
云云, 亦岂非人类中心主义? 唯当牛马之生而四肢、 驰骋旷野, 方为客观。
再如阳明: “没有我的良知, 谁仰天的高?” 又说良知是 “乾坤万有基”, 乾

坤者, 看似客观, 而在阳明却是主观。 故知欲区分出绝对之主观或客观, 并

非易事。
例如, 《玉篇》 言 “理”, 常训以 “事”, 是为事理。 唐先生解船山之

“事理”, 即指客观之理。 不过, 他却又说道: “‘理, 犹事也’ (《玉篇》) ……
治玉之事明为人之一种活动, 顺是人之顺, 事是人之事。 皆不直接指客观外

物而言。”② 结果, “事” 又成了 “人之事”, 已非客观外物。 如此, 一个

“事理”, 既是客观的, 又是主观的, 无法清楚定义。

五、 结语

关于 “理” 字之阐释, 唐先生大致是站在朱子这边而来回辩戴震的。
他首先归纳出 “理之六义”, 并分析各义特色与彼此关联, 从而形成一整套

诠释系统。 如言, 先秦重文理, 宋明重性理, 而船山至清代则重事理;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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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理可言 “理先”, 在事理则不可; 又事理、 文理等, 虽近乎客观之理,
但亦有回到人之整治、 管理等主观之义; 而关于 “分理”, 又可分析为两

种, 一种是平铺而个别独立、 相对的, 另一种则是分立却相续于一纵贯序列

之中的, 而后者才是儒家看重的等。
唐先生将此整合而成一套 “原理” 之 “原论”, 此 《原理》 共上、 下两

章, 在那个没有计算机可以辅助检索的年代, 该文共引用了包括阮元 《经籍

纂诂》、 刘师培 《理学字义通释》、 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 训诂字义书

《玉篇》 《说文》 等, 以及 “哈佛燕京学社” 编辑之索引等, 此非具备相当

程度博学强记之能力无法写就。 而个中之论证亦鞭辟入里, 就相关著作而

言, 至今可说无能出其右者。
至于戴震论 “理” 号称返回原义与古义, 此须再做斟酌。 例如, 先秦

字义是否便是最古之义? 而且在先秦时, 业已有一字多义的情况, 如前文荀

子之 “理”, 便已有物理、 思辨之理、 文理等多义。 甚至唐先生以为, “理
之六义”, 在先秦时代已大致成形。① 故戴震所言 “先秦重文理” 固然不能

算错, 却非完整事实, 甚至并非先秦第一义之理。
然戴震之反省理学, 还是有贡献的。 唐先生对此亦不否认。 例如, 戴震

提醒, 将 “理” 崇高化与绝对化, 容易造成 “以理杀人”, 而非 “以理絜

情”。 而朱子二分 “气质之性” 与 “义理之性”, 将使得 “性相近” 云云之

性变成 “气质之性”, 此使孔子近乎告子, 朱子难辞其咎。
唐先生可归属为一道德理想主义者, 向往人文精神之飞跃, 主张以理制

气、 以理生气, 因此偏好宋明之学。 他在 《原理》 中以主观、 客观来区分

宋学与清学, 其实存在着困难。 如前文所说, 主观、 客观二者本难绝对区

分。 又主客或心物交融之说, 亦早为中国哲学特色之一。
不过, 唐先生亦提出了重要观点, 即中国哲学之重总持义多, 故多谈

“道”, 而少析 “理”, 如孔、 孟、 老、 庄都重 “道”, 宋明理学刚开始亦称

“道学”。 纵使谈论 “理”, 各理之间亦可连贯为一总理。 此 “理” 之概念,
在唐先生的诠释下, 如同黑格尔 (1770—1831 年) 之概念, 将自动转变而

不断上扬。 然唐先生思想远不止于此, 更多的是诸如道家庄子的六通四辟,
无所不运, 或是佛家华严学之相摄相入、 一多相即等, 而为一中西大总持之

思想体系。

(责任编辑: 李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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